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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專題(一)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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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依據本校「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

實施，以提升教師與學生從事研究之風氣與能力，訂定以下相關要點。 

將實務專題列為大學部日間四技必修課程，並分為實務專題(一)及實務專題

(二)，分別於四年級上、下學期執行，妝品組與彩妝組分組執行要點說明依各

組執行要則說明。 

（一）、專題製作題目： 

本系專任教師均有參與指導專題製作之義務，題目由每年 9 月底前，由系

內專任教師，依其所屬專業領域擬定專題製作題目方向，並由系辦公室統

一公告。 

 

（二）、 專題製作申請： 

1. 學生實務專題課程以 3 人一小組為原則分組。 

2. 每組參照系辦公告專題製作題目方向，依其方向選定專題製作題目與

指導教師，填妥實務專題申請表(見附件一)，經指導教師同意並簽章後，

於 10 月底前交回系辦公室彙總後執行，未依照以上規定完成者，扣總

成績 30%。 

3. 組別與指導老師經公告名單後，除特殊原因(條文五)，否則不可自行拆

組、併組，否則該學期之畢業實務專題成績以 0 分計算。 

4. 轉學生與延修生，得由原分組中選擇其一併入，填實務專題申請表(見

附件一)，送指導老師及系主任核准通過後執行。 

（三）、專題製作更改： 

1. 專題製作更改者，先填妥專題更改申請表(見附件二)送原指導老師簽

名同意，再送更改後指導老師簽名同意，經系主任核可後執行，專題

製作更改以一次為限。 



2. 專題製作更改時間期限為三年級第一學期結束之前(1 月 31 日)。更改

期限後除非有特殊理由(條文五)，否則指導老師不可中途拒絕繼續擔

任指導工作，學生也不可中途提出更換教師或更換組別之要求。 

 

（四）、更換專題指導教師 

1. 指導老師因不可抗力或離職時，該教師指導之小組得更換指導老師 

2. 學生修習專題中若有同組組員因故失學致使成員只有一人而無法繼續

進行專題製作。 

 

 （五）、實務專題學生職責： 

 學生應定期主動與老師討論並預定進度，依進度進行，並請指導老師在「學

生實務專題進度表」簽名。 

 

（六）、實務專題課程學期成績評定： 

1. 成績核定採指導老師「50﹪」、審查成績「50﹪」。 

2. 專題經評定為不及格者(60 分以下)，原則上由原指導老師繼續指導，

或在原指導老師同意且已覓得接任教師之情況下，填寫專題更改申請

表見附件(二)更換指導老師，繼續修習專題製作課程。 

（七）、專題報告： 

1. 一律打字列印，製作封面裝訂成冊，封面及內文格式見附件。 

2. 於學期結束前，報告裝訂乙份交給指導老師。  

 

二、本辦法依學校專題製作辦法製訂，若與母法相抵觸時，一切以母法

為主據，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